姚伏镇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四个清单分解表
	序号
	内容清单
	措施清单
	标准清单
	责任清单

	
	
	
	
	普法责任主体
	普法对象

	1
	习近平法治思想
	1.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纳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；2.深化“十二个坚持”核心要义解读传播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作为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；3.利用姚伏镇微信公众号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。
	1.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；党委会每年至少安排2次专题学习；2.镇村干部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学习；3.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暨法治政府建设能力提升班，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；4.镇村干部全面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，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、指导实践的能力素质不断提升。
	各室（中心）、站所
	全体镇村干部

	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其

相关法
	结合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，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。
	1.按照全县“12•4”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方案组织开展宪法宣传、讲座等宣传活动；2.组织镇村干部参与网络无纸化学法考法活动。
	司法所牵头，各室（中心）配合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3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	组织开展第六个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。
	按照《2026年平罗县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方案》开展民法典大学习、大宣传活动，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。
	司法所牵头，各室（中心）配合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4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
	1.结合各类普法宣传活动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宣传；2.纳入镇村干部理论学习内容。
	广泛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进乡村、进学校、进集市等学习宣传活动，每年宣传不少于2次。
	司法所牵头，各室（中心）配合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5
	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等党内法规
	1.把党内法规列为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以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等为重点；2.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基层党组织“三会一课”内容，开展“党内法规学习周”活动，加强警示教育。
	1.镇党委全年开展党内法规学习不少于4次；2.在“七一”前后组织“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周”活动；3.组织开展“廉政警示教育周”活动。
	党建办公室牵头，各村（居）党支部配合
	全体党员
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
	利用“三八”维权周、“11.25”国际反家庭暴力日、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时段和节点开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普法宣传活动。
	1.大力宣传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持续增强妇女群众幸福感，每年至少举办2次普法宣传教育专题；2.利用姚伏镇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。
	党建办公室

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6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》
	1.纳入镇村干部理论学习计划，通过集中学习、个人自学，了解相关内容；2.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；3.积极参与相关牵头部门组织的集中普法活动。
	1.利用党委会议学习，采取“领学+研讨形式”，开展全覆盖学习；2.组织镇村干部例会每月不少于1次；3.“网络安全宣传月”组织开展线下宣传活动。
	综合办公室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7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复议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专题讲座；3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；4.通过姚伏镇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。
	1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2.组织举办培训班每年不少于1次；3.集市宣传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4.通过微信工作群每月宣传不少于1次。
	组合执法办公室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8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普法专题讲座；3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；4.通过姚伏镇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。
	1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2.组织举办普法专题讲座每年不少于1次；3.集市宣传每季度不少于1次。
	社会事务办公室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9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普法专题讲座；3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，入户宣传；
	1.开展普法专题宣讲。每年组织开展工程建设、招投标、农民工工资、乡村振兴专题普法讲座不少于1次；2.节点集中宣传。结合宪法宣传日、安全生产月、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行动、乡村振兴宣传周等节点开展集中宣传；3.送法进项目、进企业、进村居深入工地、企业、村委会开展普法，每年各类宣传不少于4次。
	经济发展办公室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10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河湖管理保护条例》
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普法专题讲座；3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，进村入户；4.村务公开栏张贴普法资料；5.春耕秋收农时开展田间地头普法宣传；6.农资门店执法检查同步开展普法宣传；7.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 专项普法；8.入户宣讲林木管护、采伐审批法规；9.灌溉期开展用水节水法规宣传，河湖巡查、“清四乱” 专项普法，汛期防汛避险、水利安全普法宣传，侵占河道、排污等违法行为警示教育普法。

	1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2.组织举办普法专题讲座每年不少于1次；3.集市宣传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4.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。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11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退役军人安置条例》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救助条例》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普法专题讲座；3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；4.常态化开展进村入户普法宣传、发放宣传册。
	1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2.组织举办普法专题讲座每年不少于1次；3.集市宣传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4.结合政务服务开展“三提升一转变”活动，常态化开展入户普法宣传。
	便民服务中心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12.
	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管理条例》
	1.将学习内容纳入镇、村干部会议会前学法计划；2.开展普法专题讲座；3.积极参与相关牵头部门组织的集中普法活动；4.开展集市集中宣传；5.常态化开展进村入户普法宣传、发放宣传册。
	1.将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》纳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，每年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，党委会每年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，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；2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3.利用姚伏镇微信公众号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；4.利用姚伏集市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5次。
	综治中心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13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	1.举办和参加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。2.结合各类法治宣传活动，组织开展普法活动。

	1.每年组织全体镇村干部专题普法学习不少于2次，提升依法履职能力；2.每年面向养殖场（户）开展普法宣传不少于2次，重点宣传疫病防控、畜禽规范养殖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
	畜牧站
	全体镇村干部；社会公众

	14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实施细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》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	1.将法治教育作为教育矫治社区矫正对象重要内容，引导社区矫正对象做知法守法公民；3.定期组织人民调解员培训；2.结合各类法治宣传活动，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法宣传活动。
	1.镇、村干部会前学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；2.每月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学习社区矫正法，提高社区矫正法质效；3.每季度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至少1次；4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，开展法律援助法宣传活动，每年普法宣传不少于4次。
	司法所


	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，社区矫正对象



















